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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政复〔2009〕42号

省政府关于同意金宜公路

岸头收费站移址的批复

常州市人民政府：

你市《关于金宜公路岸头收费站移址的请示》（常政发〔2007〕162号）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金宜公路岸头收费站迁移至240省道与239省道交叉处北侧。

二、你市要做好收费宣传解释工作，确保移址工作平稳过渡。

二○○九年五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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